國立中央大學
財務金融學系碩士在職專班研究生修業辦法
本辦法適用108學年度起入學之學生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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第一條  本辦法依本校「學則」及「博士班、碩士班研究生學位考試細則」規定訂定之。
第二條  應修滿畢業學分40學分，其中必修課程15學分、核心選修課程至少10學分，學生得視興趣選修管理學院EMBA及本系碩士班課程。選修EMBA課程以兩門為限。
第三條  論文指導
一、學生須於第一學年下學期五月底前選定指導教授，並至系辦公室登記；變更指導教授時，亦須至系辦公室辦理變更登記。
二、指導教授應至少有一位為本系專任教師。
第四條 學位考試以口試行之，並依本校「博士班、碩士班研究生學位考試細則」辦理。
第五條  本辦法如有未盡事宜，依教育部及本校相關規定辦理。
第六條  本辦法經系務會議及院課程委員會審議通過，送教務會議核備後實施，修正時亦同。※必選修課程規劃表
	必修課程(15學分)

	課程名稱
	學分數
	授課年級
	備註

	財務管理
	3
	一上
	

	證券市場與投資分析
	3
	一上
	

	期貨與選擇權
	3
	一下
	

	研究方法
	2
	第二年暑假
	

	論文研究I
	2
	二上
	

	論文研究II
	2
	二下
	

	核心課程(至少10學分)

	課程名稱
	學分數
	授課年級
	備註

	管理與會計
	2
	第一年暑假
	

	管理經濟學
	2
	一上
	

	財務報表分析
	2
	一下
	

	企業社會責任
	2
	一下
	

	海外金融研討(海外研習)
	3
	一下
	

	金融機構與風險管理
	2
	第二年暑假
	

	國際財務管理
	2
	二上
	

	財務統計分析
	1
	第一年暑假
	

	金融創新
	2
	二上
	

	ㄧ般選修課程

	課程名稱
	學分數
	授課年級
	備註

	金融服務業CEO之經驗傳承
	3
	入學前5-7月上課
	研訓院上課

	區域金融專題講座
	3
	入學前7-9月上課
	研訓院上課

	金融行銷
	2
	一下
	

	行為財務學
	2
	第二年暑假
	

	財務金融個案研究
	1
	二上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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